劳务协议书
甲方（用人部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
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民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（建立劳动关系的单位，已退休的填写退休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与乙方经平等协商一致，自愿签订本劳务协议，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。

第一条 协议期限

本协议自 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
第二条 劳务内容
乙方所应承担的劳务内容、要求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三条 劳务报酬

甲方按照国家的规定和乙方的工作岗位，支付乙方劳务报酬，具体支付办法和标准如下：劳务费        元/日。
第四条 工作时间

关于乙方具体提供劳务的时间，甲乙双方约定如下：乙方每周在甲方提供5天劳务，每周休息两天。

第五条  待遇

由于甲方未与乙方建立劳动法律关系，甲方无义务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其他基于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提供的待遇和福利。
第六条 劳务纪律

乙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安全卫生规程和操作规程，有义务接受甲方对乙方具体劳务工作安排。乙方在协议期内要爱护甲方财产并保守甲方的各种秘密。

 第七条  病事假处理

乙方患病凭医院开具的病假条，经部门主管领导批准方可休病假，病假期间不支付劳务费。

乙方因个人私事必须在上班时间处理的，经部门领导批准可以请事假，事假期间不支付劳务费。

第八条 本协议的解除、变更、终止

（一）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本协议的内容可以变更或解除。

（二）本协议到期，自行终止。
本协议终止、解除后，乙方应在一周内将有关工作向甲方移交完毕，并附书面说明，如给甲方造成损失、应予赔偿。
第九条  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内容

甲方与乙方约定本合同增加以下内容：甲方员工寒暑假期间，乙方没有安排乙方从事劳务的，不支付劳务费。

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：

1. 未按乙方指示和协议约定提供劳务的；
2. 订立本协议时，提供虚假信息或证件的行为；

3. 在履行本协议期间，因从事其他工作而影响在乙方提供劳务的；

4. 提供劳务期间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2千元以上或给甲方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5. 因过失、故意造成教学事故、安全事故的；

6. 不服从部门领导劳务工作安排的；

7. 擅自利用甲方资源谋取利益的；

8. 违反甲方各部门制定的劳务工作管理具体要求和规定的。

第十条 特别约定

乙方承诺本人已有工作单位（或已享受退休、养老待遇），甲乙双方建立的仅为劳务法律关系而非劳动法律关系。乙方不得要求按照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甲方主张任何劳动者权益。

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

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可以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应诉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。 

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方各持一份，1份交人事处备案
甲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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